
更多物业免费资料，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uyeguancha 
 

施工动火管理规定 

 

1.0   本单位或外单位在园区内因施工需动火的工程，原则上应报消防局 

审批。施工工程在消防局审核批准后，如工程需动火，应在保卫部办理

动火作业手续。施工单位动火前必须先申请办证、后动火施工,并有切实

可行的防火措施，且保卫部派人查看动火现场，保证安全。 

2.0   动火前要求： 

2.1   凡使用电、气焊或其他动火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且在有

效期内的电、气焊操作证和保卫部审核批准后开具的《动火证》。 

2.2   动火证当日有效。 

2.3   施工单位负责人是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自防自救。 

2.4   清除施工现场周围的易燃杂物。 

2.5   配备一定数量的有效灭火器材。 

2.6   对施工区域附近不可移动的易燃结构需采取安全隔离预防措施。 

3.0   动火中要求： 

3.1   指定动火监护人（即施工单位负责人），保证现场安全。 

3.2   动火人员要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禁止违章操作。 

3.3   施工区域严禁吸烟，严禁动火和喷漆同时作业。 

3.4   施工使用的材料码放整齐，刨花锯末等易燃垃圾应及时清除。 

3.5   发生意外事故时要及时扑救和上报。 

3.6   严格按照《动火证》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 

4.0   动火后要求： 

动火人员和现场动火监护人在动火后，应彻底清理现场火种、杂物等，在确

认绝对安全后方能离开现场。 

 


